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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赫得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传票通知书的日期：2021年 4月 21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1年 4月 21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上海赫得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理人：任一帆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夏叶、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浙江菲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姚淑勇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贝赛、刘佳伟、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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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织金菲达绿色环境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赵祝明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刘佳伟、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被告一因购买垃圾收运设备事宜与原告签订了采购合同，合

同金额为人民币 42,900,000 元。后原告与被告一、被告二就上

述事宜签订协议，约定采购合同中涉及机动车辆的费用人民币

24,400,000元由被告二支付，支付节点、进度以及其余条款均按

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采购合同履行。 

原告已根据合同约定交付货物，然被告一、被告二逾期未支

付货款及违约金，原告于 2019年 4月向贵院提起诉讼，案号（2019）

浙 0108 民初 2477 号，后因被告一、被告二拟与原告达成和解，

故原告向贵院申请撤回起诉。 

《和解协议书》约定如下：被告一、被告二应当于 2019年 5

月 31日前共同向原告支付人民币 3,000,000元；于 2019年 6月

30日前共同向原告支付人民币 3,570,000元；其他权利义务继续

按照原合同执行。被告一、被告二未支付或逾期支付前述任一笔

款项的，则视为对全部未支付货款的违约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、

被告二支付货款，并有权要求被告一、被告二承担违约金、诉讼

费、律师费、保全费等合理费用，违约金按照原采购合同的约定

计算。 

2019 年 5 月 28 日，织金公司根据《和解协议书》向赫得

公司支付了 300 万元后未再支付任何款项。根据原采购合同及

《和解协议书》的约定，菲达公司及织金公司应向赫得公司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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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款及质保金、逾期付款违约金、律师费、案号为（2019）浙 0108 

民初 2477 号一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等合理费用。为维护合法权

益，特提起诉讼。 

2020年 11月 30日收到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在 2020年 11

月 30日作出的一审判决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一、浙江菲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织金菲达绿色环境有限公

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赫得环境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货款 9421680 元及违约金 942168 元； 

二、上海赫得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
日内支付浙江菲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鉴定费 340000 元； 

三、驳回上海赫得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; 

四、驳回浙江菲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。 

双方均对本次判决提请上诉。 

 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上诉请求： 

1.请求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（2019）沪 0108 民初

4526号一审判决，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。 

2.本案一审二审相关案件受理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由被上诉人承

担。 

事实与理由： 

一审法院判决根据《鉴定报告》即认定案涉水平压缩箱存在一定

质量问题，故对上诉人主张的货款、质保金及违约金在减少价款后予

以支持，同时由上诉人承担 340000 元鉴定费用并驳回上诉人的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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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主张，属于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一审法院未审查《鉴定报告》中所依据的原理及方法 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(2019修正)

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，人民法院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，应当审

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：（四）鉴定所依据的原理、方法。然而，《鉴定

报告》正文共 37 页，均未提及其得出鉴定报告所依据的相应原理及

方法。具体如下： 

(1)《鉴定报告》第 37页第 8.1条鉴定结论认为“水平压缩箱对

垃圾的压实密度未达到合同约定值”。其得出该结论的原理或测算方

法并未在《鉴定报告》中体现。根据被上诉人方总经理滕进及被上诉

人二代理人吴有松向我方提供的数据以及鉴定组专家在现场的记录，

可以证明上诉人的产品可以压实垃圾到 9.6吨以上，完全符合合同约

定值，因此《鉴定报告》中得出的“压实密度未达到合同约定值”的

结论是错误的。 

(2)根据《鉴定报告》第 7.1.4 及 7.1.5 条，其得出压缩箱故障

率高，运转率低的结论未见相应的勘验数据和计算标准。上诉人要求

鉴定机构对所谓故障做出具体分析，鉴定机构却未分析。在鉴定机构

出具的《关于补充异议的回复》中其对于故障率高的认定结论仍是“基

于现场勘验情况和专家经验”即做出了“定性分析和判断”，是非常

武断的。根据上诉人聘请的专家辅助人意见，如果参考现有规定，压

缩箱的故障率和可靠性是可以计算并量化的。因此《鉴定报告》缺乏

勘验数据和计算标准，同时其就此得出故障率高的结论是不合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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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根据《鉴定报告》第 7.2.1 条，其在未勘验油品是否污染的

情况下即认为油箱未采用隔板会造成油品污染这一结论未见相应科

学依据和数据支持。根据专家辅助人意见，油品污染与是否设置阻隔

板并无关联，《鉴定报告》得出该结论是片面的并且缺少科学依据和

勘验数据支持。 

(4)根据《鉴定报告》第 7.2.2 条，其认为油箱无液位显示、底

部无放油口、无风冷设备、使用定量齿轮泵不符合要求都属于设计缺

陷，未见相关测算数据和科学依据支持。根据专家辅助人意见，（a）

压缩箱配备的液位报警器实际上属于液位提示器的一种，鉴定得出的

结论过于片面。（b）对于放油口位置问题，行业内一般通过抽空方式

换油保养，同时油箱自重较小，人力翻转也可达到换油目的，因此，

底部放油口是非必需的。（c）根据相关国家标准“当自然冷却不能将

系统油液温度控制在允许极限内时，或要求精确控制液压油温油液温

度时，应使用热交换器（即风冷）”，而根据《鉴定报告》第 25 页的

现场试验，油温最高为 50.5℃，并未超过行业标准（75℃），《鉴定

报告》的其他部分未见关于油温的勘验数据，其得出需要强制风冷的

结论非常片面。（d）目前市场上的水平压缩箱普遍使用定量齿轮泵，

使用定量齿轮泵也不会导致油温超标，鉴定机构的现场试验也可以证

明这一点。定量齿轮泵的使用是符合行业要求的。综上，《鉴定报告》

得出的油箱设计存在缺陷的结论缺少相应测量数据及科学原理的支

持，过于片面。 

(5)根据《鉴定报告》第 7.2.4 条，其得出“油箱体积比一般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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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多”的结论未见相关科学依据及原理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在协

议中约定油箱大小，并且根据专家辅助人意见，涉案水平压缩箱所配

备的油箱大小可以满足使用要求，符合行业标准。《鉴定报告》仅凭

观察和推测即认定油箱体积小不达标，是缺乏相应科学依据和原理支

持的。 

(6)根据《鉴定报告》第 7.2.5 条，其得出的压缩箱挡料板单薄

易变形、横板宽度较窄及未设置水平板导致垃圾进入检修仓的结论未

见勘验数据和科学依据支持，鉴专家定通过“目测”即认为挡料板太

薄并得出挡料板太薄是变形的“唯一原因”，而随后鉴定机构又在《补

充异议的回复》中改称厚度符合要求，但推头挡板变形和未使用加强

筋有关，可见其逻辑思路明显混乱。根据专家辅助人意见，如果压缩

工业垃圾、玻璃、金属、轮胎、家具、装修废弃物等（如鉴定报告

P35-36页的 7.5.2）非生活垃圾坚硬物时也可能导致变形上拱。反之，

根据被上诉人描述推头盖板（即挡料板）发生变形的为 18 台（第 6

页），若太薄是唯一原因，且在设备已使用两年的情况下，应该所有

49 台设备均已发生变形现象。关于垃圾返修仓，根据专家辅助人意

见，除非所有生活垃圾实现袋装化，否则压缩时垃圾掉入检修仓的现

象难以避免，为此生产商在保养手册中都会要求定期清理检修仓内的

垃圾。因此，《鉴定报告》以挡料板单薄易变形、横板宽度较窄及未

设置水平板导致垃圾进入检修仓而得出推头机械设计存在缺陷的论

断是缺乏勘验数据和科学依据的，且过于片面。 

(7)根据《鉴定报告》第 7.2.6 条，其得出翻斗转臂轴与转臂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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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间隙设计偏大，导致转臂回转过程中左右摆动，剐蹭到箱体的结论

未见适用标准、科学论证分析和测量数据支持。鉴定机构在未分析测

量翻斗转臂轴与转臂轴孔的情况下，仅凭“目测”方式就得出翻斗转

臂轴与转臂轴孔间隙设计偏大，导致转臂回转过程中左右摆动剐蹭到

箱体的结论。除此之外，鉴定机构并未综合分析引发此现象是否还因

外力因素或者平时缺乏润滑保养磨损造成。综上，《鉴定报告》得出

翻斗转臂轴与转臂轴孔间隙设计偏大，导致转臂回转过程中左右摆动，

剐蹭到箱体的结论是错误的。 

(8)根据《鉴定报告》第 7.3.3 条，其认为因未采用轴承式铜套

配件会影响滚轮运行，未见相应科学依据支持。根据专家辅助人意见，

滚轮需要定期维护保养，但《鉴定报告》中未分析影响滚轮运行的具

体原因，而且市场上并无“轴承式铜套”此类配件。因此《鉴定报告》

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依据。 

(9)根据《鉴定报告》第 7.4.2 条及《异议回复》第 6 页，其认

为 “如果工作压力一直处于 21.5Mpa，则配置的电机功率 5.5kw 将

严重超载”并认定“无法满足使用要求”，未见根据相应科学原理和

分析。专家辅助人意见，根据水平压缩箱工作技术特征，无须在整个

工作状态中一直保持 21.5Mpa的压力，而仅在垃圾快压满时，在最后

的几秒至几十秒时间内保持 21.5Mpa的压力值即可。因此，鉴定机构

的假设不存在，其基于此得出的结论明显缺乏科学原理和论证分析。 

故，一审法院未审查《鉴定报告》得出鉴定结论所依据的原理、方法

即径行适用该《鉴定报告》作出的判决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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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上诉人存在违规行为 

1.被上诉人未提供完整的数据致使鉴定结果与事实存在偏差根

据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方案，被上诉人应提供水平压

缩箱用户使用记录、质量问题汇总资料。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

统计数据、菲达环保年报、中标文件等资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未提供

完整有效的相关数据以供鉴定机构进行鉴定，刻意影响鉴定结论。 

2.被上诉人在使用时存在违规操作 

（1）在使用过程中我方发现使用方经常压缩石头、轮胎等禁止压

缩的非生活垃圾以及存在手动憋压、私拆 PLC等现象。手动憋压会造

成油温非正常升高，私拆 PLC会造成电器混乱、液压和机械均会发生

故障。 

（2）根据《鉴定报告》（第 35 页）描述，转运站中未设置垃圾分

类和分选设施，也未强制要求进行垃圾分拣；在现场勘验中也发现垃

圾中混入轮胎、竹椅、较大音响盒、玻璃瓶、铁锅等硬垃圾，对水平

压缩箱的液压系统和受力部件的寿命造成不利影响，长时间运行也会

导致垃圾水平压缩箱的压缩能力下降和故障率升高。 

（3）根据《鉴定报告》（第 32页）“设备的开裂和脱焊可能因为运

行过程中路况差的情况”，在没有充分分析论证和统计并排除使用方

责任的情况下，上诉人不应承担“开裂和脱焊”的责任。 

（4）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记录，我们未发现被上诉人对设备根据

使用说明书规定进行保养，设备缺乏保养将会造成各种问题，比如轴

的磨损、机械部件的卡死、油品污染、引起性能下降、液压阀故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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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力传感器等一系列问题。在被上诉人无论是提供用于鉴定的资料还

是实际操作使用涉案产品都存在以上多种违规行为的情形下，一审法

院依然未支持上诉人诉请的全部货款，判决扣除上诉人 2,728,320元

货款，这对上诉人是极为不公平的。 

三、一审法院判决未支持上诉人关于诉讼费、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是不

合理的 

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《和解协议》第五条及第六条，

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、律师费等合理费用。在被上诉

人未支付或逾期支付协议约定的款项时，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诉至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[案号：（2019）浙 0108 民初 2477 号]所产生

的诉讼费。上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完全符合《和解协议》的约定，一

审法院判决驳回了上诉人关于诉讼费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是不合理

的。 

四、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 340000的鉴定费是不符合法规的 

一审中，被上诉人申请对案涉水平压缩箱是否存在设计缺陷、质

量是否合格以及技术规格是否达标进行鉴定，上诉人并未提出鉴定申

请。一审法院判决未支持上诉人诉请的全部货款及违约金的偿付请求

扣除了其中约 20%的偿付金额，却要求上诉人承担一半的鉴定费用，

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。 

综上所述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

误故请求贵院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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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现金流受到影响，公司正在依法积极处理，并将根据诉讼进

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将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一定影响，公司正在积极筹措资

金，尽快消除给公司财务带来的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》（2021）浙 01民终 1733号 

 

 

上海赫得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4月 22日 


